
（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第 8點第 3項規定簽約之立契約書人格式） 

 

立契約書人： 

甲      方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區分署 

代表人分署長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乙      方： 

代  表  人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連帶保證人：（乙方之代表人） 

簽 約 代 表 ： 

代  表  人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※變更記事※（由甲方填寫） 

項  次 日  期 內              容 記 事 專 用 章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
